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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榮服處 110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0 年 4月 7 日 

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一 

張○賓先生： 

(一) 本人在 106 年 11 月 4
日參加貴處懇談會，
當時建議貴處協調爭
取樹林軍人公墓增設
夫妻龕位，之後貴處
在回覆紀錄上也稱：
『本會將於服務照顧
立場，持續爭取相關
權益』，但事隔四
年，均未見該公墓有
任何改變，榮服處是
否能列舉這近四年中
爭取這項權益的情
形，來證明是真的有
關心與會者的建議事
項，而非就此石沉大
海。 

(二)現在的退輔會馮主委
是執政黨最信賴，而
且做事最有效率、最
關心榮民的主委，在
這種優勢的氛圍下，
再次建議輔導會能積
極協助爭取新北市政
府於年度內編列增建
樹林軍人公墓夫妻雙
龕的預算，讓榮民能
與配偶於生後能合
厝，以表彰軍人一生
戎馬奉獻軍旅的貢
獻。 

藍瑞玲組長： 

(一)新北市軍人公墓的權責單位是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非本處所
轄管，該局與會代表於 106 年
懇談會，針對軍人公墓雙龕問
題現場回復，本處並於 106 年
11 月函請該局研議；另本處也
曾詢問新北市政府，第二納骨
塔於 103 年落成後，很快就額
滿，新北市軍人公墓僅提供榮
民單龕入厝，有關您建議增設
夫妻龕位乙節，本處將再另案
函請新北市政府納入考量，以
維護榮民(眷)權益。 

 
 
 
 
(二)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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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二 

陳○陽先生： 

(一)去年參加台北市榮服
處辦理榮民就業活
動，留下資料可能有
外洩，因為會議一結
束後就接到冒充健保
局、地檢署的詐騙電
話，差一點被騙錢。 

(二) 永和區輔導員服務很
好、熱心、為轄區榮
民解決問題，應該給
予鼓勵。 

(三) 榮服處的訪視已造成
困擾，建議可以取消
對本人的訪視，也不
需要利用發生日卡時
來訪視本人。 

(四) 以前配鏡要 1,000
元，但可以用到 2
年；而現在雖然只要
600 元，但用半年就壞
掉，可見輔導會配鏡
廠商品質有待改進。 

(五)板橋榮家要入住很
難，希望輔導會能活
化板橋榮家老舊房
舍，興建房屋，可以
讓更多的榮民入住。 

 
 
 
 
 
 
 
 
(六)新北市榮民很多，一

  

(一)本處辦理各項活動，均確依個
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辦理，無
個資外洩之情形。 

 
 
 
 
(二)本處各輔導員對轄區榮民(眷)

均克盡職守，提供適切之服務
照顧。 

 
(三)各項訪視業務及頻率均依會頒

規定辦理，未來將持續要求輔
導員及社區組長訪視時，尊重
榮民受訪意願。 

 
(四)有關眼鏡採購，均由輔導會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採購；本項建議，擬
轉輔導會業管處卓處。 

 
 
(五)板橋榮家代表答復： 

    板橋榮家床位資源有限，目前
依登記之順序，依序通知入
住，且床位資訊均定期公告於
板橋榮家網站，建議可先申請
入住其他有空床位之榮家，俟
板橋榮家有空床位時再行改
調，使榮民(眷)可獲得妥適照
顧，並減輕照顧壓力；另外，
目前板橋榮家也規劃一個中長
程的計畫，預計 2至 3 年時間
才完工，將將可開放更多的床
位來服務各位榮民長輩。 

(六)維護及爭取退除役官兵( 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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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年一次的榮民代表懇
談會每年由各服務處
辦一次，希望能由輔
導會主任委員或副主
任委員及各業管處主
管參加，傾聽榮民心
聲。 

屬) 權益，係主任委員及副主

任委員念茲在茲之職責，惟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項公務

繁忙，而不克前來主持，另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也不定時
透過出訪時機，傾聽退除役官

兵(眷)意見並適予解決其問

題，各位榮民前輩有任何意見
可適時透過本服處向輔導會反

映。 

三 

康○齡女士： 

(一)119 的分區制度對榮民
緊急送醫很不方便，
榮民平日都在臺北榮
總看診就醫，但打 119
就護車都會送到其他
醫院，讓就診變得很
不方便。 

 
 
(二)因為榮民年紀也大

了，很多的疾病，自
行就醫不容易，請問
是否可叫民間的救護
車，然後榮服處可以
給予補助。 

 
(一)臺北榮民總醫院社工室陳寶民

主任： 

有關 119 分區制度是由各縣市
政府依照醫療救助醫療法第 29 條
規定辦理，由救護車人員判斷等級
後，就近後送適當責任醫院救治，
以避免醫療糾紛。 

另外宣導，臺北榮總有提供高
齡醫學科，年滿 65 歲榮民可多加
利用，由專業的醫生評估並提供建
議。 

(二)游文勇副處長： 

有關所提榮民因經常至醫院看
病，建議可向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申請長照失能評估，是否
符合交通接送服務(復康巴士)，以
減輕經濟壓力。 

(39) 

四 

張○翰先生： 

軍人的特質是吃苦耐
勞，服從性高、守法重
紀，許多優秀的軍士官，
而這些軍士官也許有飛
行、航運、特殊車輛或機
具操作經驗，但軍人在退
伍後看到的只有三保(保

就業站吳曉慧站長： 

有關軍中專長銜接、退伍的一些問
題，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一)為使榮民(眷)習得一技之長，
輔導會提供就業穏定津貼、職
業訓練補助、訓後就業穏定津
貼、就學進修補助等各項補助
方案；本處也持續連結有求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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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全、保險、寶塔或保姆)、
三員(管理員、駕駛員、業
務員或救生員)等工作，建
議： 

(一)增加就業媒合及產業
的多樣性，讓軍人退
伍後不是只能從事三
保、三員的工作。 

(二)軍中的專長退伍後，
完全無發揮的空間，
鼓勵退伍前取得專業
證照，並對渠等予以
適當獎勵。 

 
 
 
 
 
 
 
 
 
 
 
(三)辦理退伍前的座談會

可以著重心理建設座
談，分享退伍後經
驗，建立良好生活觀
念。 

(四)搜集退伍人員生活水
平狀況(如：設計問
卷)，瞭解榮民退伍後
所遇到的困難，並提
供解決方案。 

(五)懇談會應注重於榮民
的問題並予以解答，
而非在榮服處服務要

需求之企業、新北市勞工局等
公私部門，以提供多元化職
缺，並不定期辦理大、小場次
徵才活動；期使榮民(眷)順利
投入職場。 

 
 
 
(二)配合募兵制的推行，為使退除

役官兵能夠安心服役也能提高
民眾投效軍旅意願，輔導會這
幾年一直都在規劃，與國防部
協商有關軍職轉銜的作法，並
持續與國防部及勞動部等部會
溝通，推動及規劃軍職專長與
證照轉換。 

    第一類退除役官兵在退役前半
年即可報名職訓中心課程，課
程結束後就直接轉銜就業，所
以說這是輔導會一直在做。而
除了職訓中心所提供的課程，
也提供所謂的會外職訓(勞動
部、資策會)，讓退伍前的學
習更多元。 

(三)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四)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五) 

1、懇談會召開目的係期藉政策與
法令宣導、議題研討、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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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項、就學就業、反詐
騙、醫療等宣導。 

 
 
 
 
 
(六)退伍後領了一筆錢，

衝動投資，慘敗收場
的大有人在，建議可
提供投資專業顧問或
過來人的建議，讓屆
退官兵可以得到適當
的幫助。 

問題及疑難解決，凝聚退除
役官兵及眷屬之向心。 

2、懇談會中所提問題，輔導會非
常重視，均由相關業管單位
及主持人即席回應或函轉輔
導會業管處卓處，並以書面
方式答覆。 

(六)本處自 110 年起，配合屆退官
兵權益說明會、服務網座談
會，請「證券暨期貨市場開發
基金會」安排專責講師，宣導
建立正確消金融與理財理債觀
念，期使屆退官兵得到理財相
關資訊，提前做好個人生涯規
劃。 

五 

尹○明先生： 

子女大專院校教育獎
助金的條件有點矛盾，夫
妻所得，必須在 114 萬內
才可以申請。但如果夫妻
都領退休金，就不能申
請，而夫妻 2人的退休金
加起來，連 70 萬都不到，
也不能申請，建議能夠放
寬標準。 

藍瑞玲組長： 

(一)依高中職以下榮民子女就學補
助及榮民榮眷基金會大學(含)
以上就學補助相關規定，均已
明訂榮民及其配偶或榮民遺眷
需符合下列條件：1、未支領
軍公教月退休金、生補費、贍
養金者。2、未任職公務機關
（構），或任職公務機關
（構）而依規定不能領取子女
教育補助費者。3、最近一年
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
一百十四萬元者(但經核定全
部供給制安置就養榮民（以下
稱就養榮民）及其配偶或其遺
眷，不適用之)。4、成績需符
合標準。。 

(二)有關放寛所得標準，擬轉輔導
會業管處卓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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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六 

陸海空軍常備士官班相互
關懷協會新北分會王○田
先生： 

就養榮民在亡故後可
領取喪葬補助費，但非就
養榮民，卻無法領取，建
議未具就養榮民的低、中
低收入戶資格，往生可以
領取喪葬補助費，減輕無
力殮葬情況。 

游文勇副處長： 

服役十年以上而未就養且未領
有軍公教等政府機關核發月退休俸
（金）之有眷榮民死亡，其現居住
於臺灣地區之配偶或直系血親，未
申領政府機關編列預算發給喪葬補
助費（慰問金），且具低、中低收
入戶身分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者，得自榮民亡故之日起六個
月內，向榮服處申請一次性喪葬慰
問金新臺幣一萬元；另新北市政府
喪葬救助：1.低收入戶最高補助新
臺幣(以下同)3 萬元。 2.一般市
民：最高補助 2萬元，非負擔家庭
生計者死亡，最高補助 1萬元。 

 

七 

陳○任先生： 

針對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有一些建議： 

(一)希望福利制度可以更
完善，提升入營率，
如退伍後就學、就業
規劃與轉銜，希望在
營期間即可接觸職訓
相關課程或訓練，讓
退伍時不至於不知所
措，能更快的與社會
銜接。 

 
(二)希望二類退除役官兵

的相關訊息管道可以
更多元，讓年青學莘
及早做好生涯規劃。 

吳曉慧站長： 

(一) 如果二類退除役官兵在軍中，
發現有就學或就業需求，輔導
會陸續開發一些產訓跟產學的
合作，透過媒合，針對民間公
司所需專長，提供產學合作或
產訓合作，補足二類退除役官
在學經歷上的不足，除了學會
產業所需的專長，我們輔導會
有補助，讓各位安心學習。未
來能取得學(經)歷，也能在退
伍後即進入產業就業。 

 
(二) 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54) 

八 

翁○望先生： 

我有個同學(曾祥基)
年滿 61 歲，符合就養申請
年齡，但榮民已離婚且多
年與子女未往來，且當年

藍瑞玲組長： 

有關就養申請案件部分，因應就養
法規逐年修正，就養申請條件也略
有不同，按現行就養相關規定，申
請人現有固定職業(例如：投勞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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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離婚時未申明子女歸女
方，至今榮民家無恆產，
本人無謀生能力且身患慢
性重病(曾中風) ，於 3年
前曾申請辦理就養事宜，
然辦理時承辦人員說該員
有一兒子一個孫女，且兒
子年收入 70 萬元，平均後
不符申辦資格，但該員與
兒子數十年無往來，且兒
子因此不願負撫養責任，
實質上有子女沒得到贍
養，卻因此被剝奪申請資
格，是否有何管道可資救
濟？ 

者，且全家人口年度總收入按全家
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超過者，不
予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 

建議翁先生可提供相關資料至本處
1樓就養櫃檯研議。 

九 

陳○霈先生： 

榮總的服務真的很
好，但希望榮總能在石
牌、關渡公車接駁站能放
置座椅，讓候車民眾，尤
其是老人家空腹去榮總看
病檢查能稍作休息；讓服
務照顧更完善。 

臺北榮總社工室陳寶民主任： 

有關接駁站的設置座椅的問
題，因牽涉預算、土地取得及商家
騎樓使用權等因素，我們會把相關
問題帶回去，由業管部門研議。 

(33) 

十 

楊○誠先生： 

(一)因為年紀漸長，牙口
也不好，尤其是蛀牙
問題，而看牙醫又要
花很多錢，所以希望
能提高補助。 

(二) 早期退伍時，還有供
榮民轉介至公家機關
任職(譬如說：菸酒公
賣局、自來水公司)。
但現在都需要透過考
試，而軍人本來的專
長就不是在文書作業
(例如：通信部隊、飛

 
(一)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二)本項建議，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卓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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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彈部隊)，在年輕時已
把學習力最好的時間
貢獻給國家了，退伍
後要再跟年青人比讀
書也不太可能，建議
可提供事業機構任職
的機會。 

(三)就養榮民亡故後，即
停發就養金，讓配偶
頓失經濟依靠，難以
渡日，建議應有配套
措施。 

 
 
 
 
 
 
(四)自已即將滿 61 歲，勞

保在保中，可否申請
就養，如果 65 以後領
有勞保老人年金，如
何銜接，是否可以繼
續領就養金? 

 
 
 
 
 
 
 
(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全部供給制

安置就養作業規定第 23 條規
定：就養榮民於就養期間亡故
者，榮服處或榮家應依死亡證
明書或除戶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停發其就養給付；為避免就養
榮民亡故，配偶頓失經濟依
靠，建議可向縣市政府申請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社福身
份，緩解經濟壓力。 

 
(四) 

按現行相關規定：榮民除因作
戰、因公或因其他之原因致身心障
礙者外，榮民須年滿 61 歲且無國
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 6條
所明訂不予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之
情形者(如：申請人現有固定職業
(投勞保)者、全家人口年度總收入
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超過
者)，始得申請就養。 

各位榮民先進有任何就養相關
問題，可提供相關資料至本處 1樓
或來電向就養櫃檯諮詢。 

 


